办事服务指南
危化品重大危险源备案
1.设立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第三十七条
1.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591号令2011.2.16）第十九条
1.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1.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总局40号令2011.12.1）
1.5《关于认真做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发〔2012〕126号2012.10.15）
1.6《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文书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2〕44号2012.4.5）
2.是否审核转报事项：否
3.有无办理数量限制：无

4.办理条件

4.1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标准，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记录辨识过程与结果。在辨识完成后，如实填写《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4.2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并确定重大危险源等级。危险化学品单位可以组织本单位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技术人员或者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安全评估，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4.3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需要进行安全评价的，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可以与本单位的安全评价一起进行，以安全评价报告代替安全评估报告，也可以单独进行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
4.4 重大危险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按照有关标准的规定采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进行安全评估，确定个人和社会风险值：（1）构成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险源，且毒性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1的；（2）构成一级重大危险源，且爆炸品或液化易燃气体实际存在（在线）量与其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中规定的临界量比值之和大于或等于1的。
4.5、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应当客观公正、数据准确、内容完整、结论明确、措施可行，并包括以下内容：评估的主要依据;重大危险源的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值（仅适用定量风险评价方法）；可能受事故影响的周边场所、人员情况；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的符合性分析；安全管理措施、安全技术和监控措施；事故应急措施；评估结论与建议。
4.6、危险化学品单位以安全评价报告代替安全评估报告的，其安全评价报告中有关重大危险源的内容应当符合4.3相关内容要求。
4.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辨识、安全评估及分级：
（1）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已满三年的；（2）构成重大危险源的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的；（3）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生产、使用工艺或者储存方式及重要设备、设施等发生变化，影响重大危险源级别或者风险程度的；（4）外界生产安全环境因素发生变化，影响重大危险源级别和风险程度的；（5）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或者10人以上受伤，或者影响到公共安全的；
（6）有关重大危险源辨识和安全评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生变化的。
4.8、重大危险源根据其危险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一级为最高级别。

5.所需申请材料：

5.1 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5.2 辨识、分级记录；
5.3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5.4 涉及的所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5.5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备一览表；
5.6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
5.7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检测、检验结果；
5.8 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估报告；（对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的评审可与重大危险源备案核查同时进行，评审意见可在现场核查结束后提报。）
5.9 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价报告；
5.10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责任机构名称；
5.11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6.办理程序：

6.1受理

6.2审核

6.3办结

7.是否收费：否
8.收费依据：无
9.收费标准：无
10.法定办理时限：1/8个工作日
11.承诺办理时限：1/8个工作日
12.联系电话： 7210687
13.部门投诉电话：7210169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法人单位名称
	

	填报单位名称
	

	填报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重大危险源名称
	

	重大危险源所在地址
	（与填报单位地址不同时填写）

	填报单位负责人姓名
	
	电    话
	

	填报人姓名
	
	电    话
	

	电子邮箱
	
	传    真
	

	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占地面积
	

	备案申请类型
	□现有企业初次备案  □新、改、扩项目备案  □ 更新备案 

	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型
	(生产        □储存        □使用         □经营

	所在行业
	
	重大危险源级别
	

	企业类型
	

	备案材料清单：

□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记录               □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

□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   备表

规程清单                                  □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和检测检验结果

□ 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   □ 安全评价或评估报告

估报告                                    □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责任人、   □ 其他文件、资料 

责任机构名称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现将我单位的[重大危险源名称]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报上，请予备案。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由重大危险源填报单位（申请单位）填写，每个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填写一份备案申请表。对于单产业法人单位，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填报单位就是重大危险源生产运行所在的法人单位，对于法人单位存在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分公司或子公司），则应按其各自产业活动单位进行申请。当危险化学品单位存在多个不同地点（地区）的重大危险源时，应分别向每个重大危险源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不应重复申报。重大危险源企业注册地址与重大危险源所在地址分别在不同地区时，应按重大危险源所在地进行申报。如重大危险源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则按其工商登记注册所在的行政区域进行申报。

对于其他企业租用重大危险源单位辨识所涉及的危险设备、设施的，应由产权单位进行申报。

2.备案申请类型中“新、改、扩项目备案”是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0号,以下简称为总局令第40号）颁布实施之日后项目竣工验收前申请的备案。“现有企业初次备案”是指依据总局令第40号，现有重大危险源企业首次申请的备案。“更新备案”是指出重大危险源出现总局令第40号第十一条所列情形（第（二）条除外）之一进行的重新备案。

3.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型中的“储存”是指填报单位为专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经营”是指填报单位为专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4.所在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的行业分类进行划分，请填写分类编号（可在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标准中查询到该标准）。 

5.企业类型根据2011年9月30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文件的附件“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填写。

6.备案材料是指根据总局令第40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重大危险源档案应当包括的文件、资料，其中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只需提供清单。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

	法人单位名称
	工商登记名称

	填报单位名称
	XXX

	填报单位地址
	XXX
	邮政编码
	XX

	重大危险源名称
	XX

	重大危险源所在地址
	（与填报单位地址不同时填写）

	填报单位负责人姓名
	XX
	电    话
	XX

	填报人姓名
	XX
	电    话
	XX

	电子邮箱
	XX
	传    真
	XX

	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XX人 
	占地面积
	XXm2

	备案申请类型
	(现有企业初次备案  (新、改、扩项目备案  ( 更新备案 

	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型
	(生产        (储存        (使用         (经营

	所在行业
	XX
	重大危险源级别
	XX

	企业类型
	XX

	备案材料清单：

☑ 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记录               ☑ 重大危险源基本特征表

☑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 区域位置图、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和主要设

☑ 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   备表

规程清单                                  ☑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措施说明和检测检验结果

☑ 事故应急预案、评审意见、演练计划和评   ☑ 安全评价或评估报告

估报告                                    ☑ 重大危险源场所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情况    

☑ 重大危险源关键装置、重点部位责任人、   ☑ 其他文件、资料 

责任机构名称

	根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现将我单位的[重大危险源名称]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报上，请予备案。
                                             （申请单位盖章）

                                           XX  年  XX  月  XX  日


填表说明：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申请表由重大危险源填报单位（申请单位）填写，每个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填写一份备案申请表。对于单产业法人单位，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填报单位就是重大危险源生产运行所在的法人单位，对于法人单位存在多个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分支机构、分公司或子公司），则应按其各自产业活动单位进行申请。当危险化学品单位存在多个不同地点（地区）的重大危险源时，应分别向每个重大危险源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不应重复申报。重大危险源企业注册地址与重大危险源所在地址分别在不同地区时，应按重大危险源所在地进行申报。如重大危险源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则按其工商登记注册所在的行政区域进行申报。

对于其他企业租用重大危险源单位辨识所涉及的危险设备、设施的，应由产权单位进行申报。

2.备案申请类型中“新、改、扩项目备案”是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0号,以下简称为总局令第40号）颁布实施之日后项目竣工验收前申请的备案。“现有企业初次备案”是指依据总局令第40号，现有重大危险源企业首次申请的备案。“更新备案”是指出重大危险源出现总局令第40号第十一条所列情形（第（二）条除外）之一进行的重新备案。

3.危险化学品单位类型中的“储存”是指填报单位为专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经营”是指填报单位为专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4.所在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的行业分类进行划分，请填写分类编号（可在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标准中查询到该标准）。 

5.企业类型根据2011年9月30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2011〕86号）文件的附件“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填写。

6.备案材料是指根据总局令第40号第二十二条规定重大危险源档案应当包括的文件、资料，其中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只需提供清单。



